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七批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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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SN202
5062300

33

宝鸡市千阳县创新三路

3号宝鸡天源石油钻采

设备有限公司，门房后
沿着电源线绿化带内有

一水井，该公司利用该

井偷采地下水。

宝鸡市
千阳县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一、被举报对象的基本概况
群众反映的该宝鸡天源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千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能源

产业园创新3路，南邻千河河堤，北邻宝鸡大地丰达工贸有限公司，东邻宝鸡润

阳稀有金属有限公司，西邻创新3路。

二、举报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经排查，该公司于2015年在院内门卫房西墙根处建设了一口地下水取水井，该水

井自建成后一直未启用。2020年，千阳县水利局对该水井进行了封堵处理，每年

对封堵水井巡查一次。该公司一直未接入城市自来水管网，也未开设食堂。其生

活用水主要从陕西耐特橡胶实业有限公司拉运。厂区门卫房背后沿着电源线绿化
带内有一水井”，实际为宝鸡天源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的化粪池。电源线是为

抽取化粪池残渣时池内渣泵供电所用。

基本属实

落实好取用

水监督管理

各项制度，
坚决打击非

法取水行为

。

1.千阳县水利局认真落实好取用水监督

管理各项制度，对各取水户建立常态化
的巡查机制。2.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

真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坚决打击非法取

水行为，严禁擅自取水。3.督促取用水

户建立完善的且与计量结果相一致的取
用水台账，取用水在线计量设施管理中

千阳县重点供水企业及重点工业企业计

量设施已全覆盖。4.对水资源管理与各

工业取水户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
训，提升工作人员执行能力。5.动态优

化取水许可审批监管措施，确保千阳县

水资源管理工作的规范化进行。

已办结 无

2

X3SN202

5062300

08

宝鸡市陈仓区香泉镇王

家庄、刘家沟，坪头镇

韩家山、庙沟村，慕仪

镇王星村、齐东村等地
多家私人养殖户畜禽粪

污通过灌溉渠排入农

田；引渭渠边贾村镇、

阳平镇、千渭街道有人
倾倒生活垃圾，部分居

民将生活污水排入渠内

。

宝鸡市

陈仓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一、被举报对象的基本概况

群众反映的陈仓区香泉镇王家庄、刘家沟，坪头镇韩家山、庙沟村有10户私人养

殖场。慕仪镇五星村和齐东村各一户养殖场。
二、举报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经排查，未发现10户私人养殖场存在通过灌溉渠将粪污尿污排入农田的行为。香

泉镇、坪头镇地处西部山区，因自然条件限制不具备灌溉条件，镇村也均未修建

农田灌溉渠。慕仪镇五星村和齐东村的养殖户将产生的粪污堆放在堆粪场内，尿
污集中收集在沉淀池内，发酵完成后，利用吸污泵通过农田灌溉渠还田施肥。贾

村镇全镇辖区并未与引渭渠接壤，群众产生的生活污水由辖区内的人工湿地、涝

池进行处理或实现资源化利用。未发现贾村镇存在将生活垃圾倾倒至引渭渠边以

及将生活污水排入渠内的问题。6月24日下午对千渭街道、阳平镇引渭渠沿线进
行了排查。千渭街道大众村引渭渠沿线发现3处生活垃圾倾倒。千渭街道引渭渠

周边无居民居住，且大众村、光芒村生活污水均已接入城区污水管网，未发现生

活污水排入渠内的情况。阳平镇引渭渠沿线未发现生活垃圾倾倒；由于阳平镇地

势原因，引渭渠相较村民生活区域高出几十米有余，未发现生活污水排入渠内现
象。

部分属实

加强巡查检
查，保障群

众良好生活

环境。

1.陈仓区农业农村局于6月24日向慕仪

镇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两户

养殖场立即停止通过农灌渠进行还田施

肥的行为，立即对农灌渠进行清理。2.
陈仓区农业农村局及各镇人民政府将持

续加大对通过农灌渠进行还田施肥问题

的检查力度。3.6月25日，陈仓区城管

执法局会同千渭街道办事处已对3处生
活垃圾全部清理完毕。4.陈仓区城管执

法局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发现垃圾问题

及时处理，避免同类问题出现或反弹。

已办结 无



3

D3SN202

5062300

08

举报人对宝鸡市太白县

鹦鸽镇鹦鸽街村2组村
委会附近村道的地下污

水管道存在破损渗漏问

题有补充，该污水管道

未连接污水主管，希望
能将该污水管道接到污

水主管道上。

宝鸡市

太白县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一、被举报对象的基本概况

群众反映的涉及地点位于鹦鸽镇鹦鸽街村2组，该区域为鹦鸽镇 2025年中央财政

以工代赈鹦鸽街村水毁道路修复项目的建设内容之一，项目对鹦鸽街村2组部分
污水管道进行了更换维修。

二、举报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经排查，该信访件与2025年6月17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受理

编号：D3SN202506170027）信访件为同一事项。经查，原有和更换的污水管道均
运行正常，未发现管道破损渗漏现象。6月24日与投诉人一同对鹦鸽街村2组周边

污水管网再次进行全面核查，未发现污水管网破损渗漏问题。沿线住户污水管道

均接入主管道，最终排入鹦鸽街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部分属实

加强巡查监

管，共同维

护良好城乡

生态环境。

1.督促各镇、村强化对农村污水处理及

垃圾收集设施的运行维护，定期巡检排

查，及时清理管道杂物，确保管道完好
、排水通畅。2.优化镇村垃圾收集箱布

局，加强垃圾箱维护清洁，及时收集、

转运生活垃圾，避免异味散发。3.强化

宣传引导，鼓励群众加强污水处理及垃
圾收集设施运行情况监督，及时反馈发

现问题，共同维护良好城乡生态环境。

已办结 无

4

D3SN202

5062300

06

2025年3月底，宝鸡市
凤翔县范家寨镇董家河

村、沈家沟村、孙家堡

村、顺沟山、堡子湾、

玉皇山、马家岭、王家
沟沿线某村民的大量林

地被烧毁。

宝鸡市

凤翔区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一、被举报对象的基本概况

群众反映的过火区域涉及范家寨镇董家河村和沈家沟村的顺沟山，沈家沟村的堡
子湾、马家岭、王家沟，不涉及孙家堡村的玉皇山。

二、举报问题调查核实情况

经排查，2025年3月23日14时30分左右，范家寨镇董家河村17组一村民王某某

（五保户）在祭祀过程中引发荒草着火，过火面积为90余亩。该过火区域主要为
荒草荒坡，仅有零星林木受损，未发现大面积林木被烧毁的情况。6月24日，问

题专班安排人员通过无人机拍照检查，该过火区域植被恢复状况良好。 原范家

寨镇孙家堡村曾于2002年12月4日与某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自

200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该合同已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

部分属实

加强森林防

火宣传，落

实全天候巡

山制度，防
止森林火灾

发生。

1.宝鸡市公安局凤翔分局于2025年3月

23日下午对范家寨镇董家河17组村民王
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5天的治安处罚。2.

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落实全天候

巡山制度，杜绝火情发生。3.凤翔区林

业局将强力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督
促各国有林场和镇，加大护林防火巡查

力度，杜绝火源进山入林，防止森林火

灾发生。

已办结 无


